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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1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8 年 12 月 27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二、地點：本署 5 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蔡副署長鴻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嚴舒沛 

四、出席人員﹕如簽到表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洽悉。 

七、報告事項 

第一案 

案由：「本署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至111年）修正草案」報
告。（報告單位：綜計處） 

發言紀要： 

（一）性平處代表： 

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係對民眾公開之計畫，建議可針對

現況作更清楚的論述與分析，確認性別需求再提出相
對應的策略，例如在性別議題5於資訊取得及認同是否

有城鄉間的落差，以致於在偏鄉間是否存在著性別落

差，進行分析後才能曉得對偏鄉婦女所進行的宣導是
合宜的；性別議題6宜就環保領域相關行業別性別統計

及從業情形加以說明及分析，據以提出性別目標與策

略。 

（二）顏委員秀慧： 

性別議題6策略中，函各地方環境保護局或鄉鎮公所甄
選時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任一性別工作機會平

等，誤繕為性別平等法，建議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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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請綜計處依性平處代表及委員意見修正後循程序簽奉

署長核定，並依限函報行政院備查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第3次國家報
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108年7月至12月辦理進度」報

告。（報告單位：綜計處） 

發言紀要： 

性平處代表：鑑於CEDAW國內法化，希望未來民眾能援引

CEDAW或一般性建議作為請求權之基礎，保障
人民權益。請貴署再就「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

CEDAW指引」機關分工及轄管業務研提案例。 

決議：有關性平處代表建議請綜計處錄案辦理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本署環境檢驗所108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。（報

告單位：環檢所）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第四案 

案由：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108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
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環訓所） 

發言紀要： 

石委員雅惠：環訓所108年如有依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
要點提起申訴之情形，建議應列入報告。 

決議：請環訓所依委員意見補充。（註：環訓所已補充於會議

議程 P.1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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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案 

案由：本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108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

告。（報告單位：化學局） 

發言紀要： 

葉委員俊宏：請化學局補充環境事故毒災應變隊的性別統計
及「生活中的化學物質」第二冊之辦理進度及

重點內涵。 

決議：請化學局依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補充說明。 

八、臨時動議 

    （一）葉委員俊宏：請環訓所參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

會訂定之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遭受性騷
擾事件處理須知」，研議受訓學員如遭遇性騷擾時處置

的方式。 

    （二）主席：請永續發展室報告永續發展目標有關本署對應

的目標、投注經費及與性別平等相關內涵等情形。 

    決議： 請環訓所將研議情形提下次會議報告；另請永續發展
室依主席意見與 109年 6月份應完成之永續會永續發

展目標推動年度成果報告併案列管，並於成果報告完

成後提送專案小組會議報告。 

九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15 分。 






